温州律师公共交通意外险投保确认书

本人已知晓温州市律师协会为本人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投保公共交通意外险，现本人对以下事宜确认：

一、本人同意温州市律师协会为本人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订立《公共交通意外险协议》；

二、本人已认真阅读温州市律师协会发布的《关于为全市专兼职律师投保公共交通意外险的通知》相关内容，同意并认可相关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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